
上海金融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5）沪74执异67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某某公司4，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林某1，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2，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

被执行人：林某1，男，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执行人：林某3，女，197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执行人：某某公司2，住所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林某1。

被执行人：某某公司3，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

被执行人：罗某，女，1972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

本院在执行（2025）沪74执134号案件过程中，异议人某某公司4（以下简称某某公司

4）对本院执行行为不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异议人某某公司4称，请求驳回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对（2025）沪74执

134号案件的执行申请。事实与理由：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与被执行人某某公司4、某

某公司3（以下简称某某公司3）、林某3、某某公司2（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罗某、

林某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2021）沪7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沪民终542号民事判决，（2022）沪民终542号民事判决于

2022年10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现某某公司1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25年1月22日

立案，案号为（2025）沪74执1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

中止、中断的规定。某某公司1现申请执行，自上述判决生效之日起已超两年的申请执

行时效期间，且在该期间内不存在任何导致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一条规定，申请执

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

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某某公司

1超期申请执行，不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时效制度，更对某某公司4的合法权益造成了

潜在威胁。故请求支持异议人某某公司4的异议请求。

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辩称：1.某某公司1申请执行的时间未超过法定时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

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

日起计算。本案中，（2022）沪民终542号民事判决书于2022年10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某某公司1于2024年9月25日向法院申请执行，距离判决生效日期未超过二年。因此

，某某公司1申请执行的时间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时效要求，不存在超过执行时效的情

形。2.法院立案时间与执行时效无关。某某公司4以法院立案时间距离判决生效时间超

过二年为由提出异议，但这一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

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可见，执行时效的计算应以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时间而非法院立案的时间为准

。法院立案时间可能因各种客观因素有所延迟，但这并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某某公司1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执行申请，法院立案时间的延迟并不导致某

某公司1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因此，某某公司4以法院立案时间超过二年为由提出异议

，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3.某某公司4提出执行时效异议，明显是为了拖延执

行程序，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某某公司1已依法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

，法院应当依法推进执行程序，确保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综上，请求驳回

某某公司1的异议请求。

各被执行人均未发表意见。

本院查明，本院于2022年5月28日就原告某某公司1与被告某某公司4、林某1、林某3、

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3、罗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21）沪74民初1572号民事

判决，判决某某公司4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某某公司1借款本金、相关罚息、

律师费损失，某某公司4应承担相应的抵押担保责任，林某1、罗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质押

担保责任，以及林某1、林某3、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3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义务。

某某公司4、林某1、林某3、罗某、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3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作出（2022）沪民终54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21）沪

7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部分判项，其中包括某某公司4的还款责任及抵押担保责任。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通过特快专递向原、被告各方发送民事判决书。

2022年10月8日，原、被告各方收到该份民事判决书。因各被告未能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某某公司5（以下简称某某公司5）作为“XX-XXX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

托人与受益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23年7月19日予以立案受理，并发出受理

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23）沪74执1379号。后某某公司6（以下简称某某公司6）以某

某公司5不符合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条件为由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

（2023）沪74执异143号执行裁定，驳回某某公司6的异议请求。某某公司6不服，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作出（2024）沪执

复53号执行裁定，裁定撤销（2023）沪74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以及（2023）沪74执1379号

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年9月26日，某某公司1通过EMS向本院邮寄强制执行申请书，本

院于2024年9月27日收到该份申请书。2025年1月22日，本院立案受理某某公司1的执行申

请，案号为（2025）沪74执134号。

以上事实，有（2021）沪7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书、（2022）沪民终542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专递邮寄详情单及其查询单、（2023）沪74执1379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23）沪

74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2024）沪执复53号执行裁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快递面



单照片及邮件签收证明截图、（2025）沪74执134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等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

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最后

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

算。本案中，（2021）沪7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及（2022）沪民终542号民事判决于

2022年10月8日生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根据上述

法律规定，某某公司1申请执行的期间，应自某某公司4履行债务的最后一日即2022年

10月17日起计算二年，于2024年10月16日届满。某某公司4提出应以本院立案日来认定时

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

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故本案中理应将某某公司1提交申请的时间

作为计算时效的依据，某某公司4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现某某公司1已于

2024年9月26日向本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并未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时效。故对于某某

公司4提出的异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

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某公司4的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任静远

审��判��员������������周菁

人民陪审员�����������施文璋

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


